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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23）

自願公佈

與世紀盈通訂立戰略合作協議

此乃一則由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發表之公佈。

戰略合作協議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本公
司與世紀盈通（北京）企業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世紀盈通」）訂立為期三(3)年之戰
略合作協議（「戰略合作協議」）。

世紀盈通是一家主要從事於提供零售商店網絡及供應鏈管理服務之中國公司。其
在零售商店網絡發展規劃、精品店建設、供應鏈解決方案以及管理營運與投資等
領域為客戶提供量身訂製之服務。於二零零七年，世紀盈通參與石油行業非油品
業務供應鏈解決方案，該方案被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推薦為示範項目。

根據戰略合作協議，本公司及世紀盈通同意在多方面展開合作，包括但不限於下
列各項：

1. 各方將加強於供應鏈業務、零售商店、品牌推廣之相互合作，整合不同銷售
渠道之資源。

2. 各方將利用彼此之網絡資源，同時本公司將向世紀盈通提供零售商店供應鏈
管理服務。



2

3. 本公司將向世紀盈通提供惠付通收銀系統以加強其對零售商店之管理。

4. 本公司將就品牌推廣、節慶廣告、客戶服務及媒體推廣服務（包括但不限於
包裝設計、資訊網絡傳播、戶外廣告、數據庫及媒體推廣）向世紀盈通提供
支持。

此外，為加強相互合作機制，雙方將設立一個聯合合作工作組，以實行戰略合作
協議項下之擬合作細節，並將定期召開業務會議，以解決在合作過程中之重大事
項及推動上述事項之運作和實行。

戰略合作協議為本公司與世紀盈通之間實現長遠合作之框架性文件。於戰略合作
協議中所涉及之各項具體業務須另行簽訂業務合同，當中將詳細列載相關合作之
主體事項以及各方權利及責任。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具體業務協議進一步發表
公佈。據本公司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世紀盈通及其最
終實益擁有人乃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

承董事會命
易生活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周志輝

香港，二零一八年四月二十七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曉彬先生、高峰先生、趙瑞強先生及孫強先生；
非執行董事為張一春先生及徐英女士；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永強先生、林全智
先生、黃海權先生及林家禮博士。


